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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生态环境局文件

沪环规〔2024〕18号

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

《上海市生态环境信用评价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区生态环境局，自贸区管委会保税区管理局、临港新片区管委

会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强化本市生态环境信用体系建设，提升生态环境信用评价

监管水平，我局制定了《上海市生态环境信用评价管理办法》，
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上海市生态环境局

2024年 12月 17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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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生态环境信用评价管理办法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（目的依据）

为强化本市生态环境信用体系建设，推动排污单位落实生态

环境保护主体责任，提升生态环境信用评价监管水平，助力美丽

上海建设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《上海市环境保

护条例》《上海市社会信用条例》《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办法（试

行）》等有关规定，结合本市生态环境保护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

法。

第二条（定义）

本办法所称生态环境信用评价，是指生态环境部门按照规定

指标、方法和程序，对排污单位和环境服务第三方机构环境信用

信息进行评定，确定生态环境信用等级，并向社会公开的生态环

境管理活动。

第三条（适用范围）

下列单位纳入生态环境信用评价范围：

（一）纳入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的排污单位（以

下简称“排污单位”）；

（二）在本市开展环境服务的第三方机构，包括从事生态环

境监测社会化服务并完成备案的社会监测机构、从事环境影响评

价工作的环评编制单位、从事排污许可相关技术服务工作的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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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及从事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活动的机构等。

（三）其它按规定纳入生态环境信用管理的单位。

第四条（工作原则）

生态环境信用评价管理应当遵循依法依规、客观公正、公开

透明、奖惩并重的原则。

第五条（职责分工）

市生态环境局制定发布全市统一的生态环境信用评价管理

办法及评价标准，组织开展全市生态环境信用评价并公布评价结

果。

各区生态环境部门、中国（上海）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委员

会保税区管理局及中国（上海）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管理

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有关管委会”）配合开展本辖区范围内排污

单位和环境服务第三方机构的生态环境信用评价工作，负责信用

信息数据的归集、上报，初评结果的校核、告知以及异议申请的

初核等工作。

第六条（管理平台）

市、区生态环境部门及有关管委会通过本市固定污染源监管

系统、环境监测社会化服务监管系统、生态环境部环境影响评价

信用平台和土壤污染防治综合监管系统等平台采集生态环境信

用信息。市生态环境局组织推进本市相关信息化平台与上海市公

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的互联互通，逐步提高生态环境信用评价的

信息化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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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评价实施

第七条（评价周期）

生态环境信用评价周期为一年。市、区生态环境部门及有关

管委会每年定期评价排污单位和环境服务第三方机构上一年度1

月 1日至 12月 31日期间的生态环境信用情况。

第八条（评价标准）

排污单位和环境服务第三方机构分别适用相应评价标准，具

体评价指标和评分细则另行制定，并根据管理需要适时更新。

第九条（评价等级）

生态环境信用评价结果实行等级制，按生态环境信用状况从

高到低依次划分为A、B、C、D四个等级。

评价对象同时属于排污单位和环境服务第三方机构的，对照

评价标准分别评价，并按照评价结果较低的确定其信用等级。

第十条（初步评价）

各区生态环境部门及有关管委会按照“谁产生、谁归集、谁

负责”的原则，于每年 1月 31日前完成排污单位和环境服务第

三方机构生态环境信用信息数据的归集、上报，由市生态环境局

统一完成初步评价，各区生态环境部门及有关管委会对初评结果

校核确认。

第十一条（公示告知）

市、区生态环境部门及有关管委会应当通过政府网站公示初

评结果，公示期不少于 15日。对初评结果为 C、D级的，应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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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书面告知。

第十二条（异议处理）

排污单位和环境服务第三方机构对初评结果有异议的，应当

在公示期满前，向市生态环境局提出异议申请，并提交相关材料。

市生态环境局应自收到异议申请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核

实，并将核实意见告知申请人。各区生态环境部门及有关管委会

于 3个工作日内完成异议申请的初核，并将初核结果报告市生态

环境局。

核实需要现场核查、监测或者鉴定的，所需时间不计入核实

期。

第十三条（结果公开）

市、区生态环境部门及有关管委会原则上每年 3月 31日前，

通过政府网站公布评价结果。

第三章 结果运用和监督管理

第十四条（分类监管）

市、区生态环境部门及有关管委会根据生态环境信用评价结

果，实施分类监管措施。

对排污单位，实施以下分类监管措施：

（一）被评定为 A级的排污单位，可以纳入生态环境监督执

法正面清单，实施以非现场执法检查为主的方式进行监管；

（二）被评定为 B级的排污单位，固定污染源监管等级不变，

实施正常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的抽查比例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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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被评定为 C级的排污单位，固定污染源监管等级提高

一个级别，提高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比例和其他生态环境监

管事项的抽查频次；

（四）被评定为 D级的排污单位，固定污染源监管等级提高

至重点监管对象，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比例和其他生态环境

监管事项的抽查频次按重点监管实施，并纳入环境监管重点单位

名录。

对环境服务第三方机构，实施以下分类监管措施：

（一）被评定为 A级的机构，原则上不纳入“双随机、一公

开”现场检查范围，实施以非现场检查为主的方式进行监管；

（二）被评定为 B级的机构，实施正常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
的抽查比例；

（三）被评定为 C级的机构，提高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的抽

查比例，原则上不少于评定机构数量的 30%；

（四）被评定为 D级的机构，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的抽查比

例和其他监管事项的抽查频次按高风险机构重点监管，实施 评

定机构数量的 100%全覆盖检查，并结合投诉举报等情况，增加

检查频次。

第十五条（奖惩措施）

市、区生态环境部门及有关管委会根据生态环境信用评价结

果，实施分类奖惩：

（一）被评定为 A级的排污单位和环境服务第三方机构，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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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优先推荐有关荣誉称号，优先安排生态环境专项资金支持，对

其办理的行政许可事项提供便捷服务；

对环境服务第三方机构被评定为 A级和 B 级的，市区两级

生态环境部门可以在政府采购中优先选择其提供的相关服务；

（二）被评定为 C级的排污单位和环境服务第三方机构，取

消法人及其负责人生态环境评优活动的参评资格，限制使用排污

许可简化程序，从严审批生态环境专项资金支持；

（三）被评定为 D级的排污单位和环境服务第三方机构，取

消法人及其负责人生态环境评优活动的参评资格，不予使用排污

许可简化程序，暂停生态环境资金补助。

第十六条（推广应用）

市、区生态环境部门及有关管委会探索建立“长三角”生态

环境信用信息共享机制，完善跨部门跨地区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

联合惩戒制度。依法依规配合相关部门逐步推动信用评价结果在

行政许可、采购招标、财政补助、评优评先、绿色信贷、环保责

任险等工作中的应用。

第十七条（经费预算）

市、区生态环境部门及有关管委会应当为生态环境信用评价

工作提供必要的经费保障。

第四章 附 则

第十八条（保密规定）

排污单位涉及国家秘密的，市、区生态环境部门及有关管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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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对其开展的生态环境信用评价应当遵守保密法律法规的规定。

第十九条（其他）

本办法由市生态环境局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条（施行时间）

本办法自 2025年 1月 1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9年 12月

31日。

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2024年 12月 18日印发


